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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为了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适应以人为本、科学高效地扑救森林火灾的新形势，日前屯昌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常务会议，决定成立一支25人组成的专职森林消防队。这支队伍组成人员从近年退伍兵招聘或在林业、城监大队在职自筹工资年青人员中调配。从2005年起，县财政把森林消防队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，每年拔出森林消防队工资专款6.0万元、消防队的培训和扑火等经费3.0万元，并决定由县财政局出资为25名森林消防队员购买工伤保险。这支专职森林消防队由屯昌县森林防火指挥部、屯昌县林业局负责指挥及管理；交通工具、办公场所等由县林业局解决；扑火机具、个人防护设备，将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支援。
    这支专职森林消防队成立后，将在保护该县104.3万亩森林资源安全工作中，发挥主力军的作用。


